
证券代码：832978 证券简称：开特股份 公告编号：2023-090

湖北开特汽车电子电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

湖北开特汽车电子电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特股份”、“发行

人”、“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超额配售选择权已于 2023年 10月 27日行使完毕。华源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具体实施超额配售选择权操作的获授权主承

销商（以下简称“获授权主承销商”）。截至 2023年 10月 27日，华源证券利用

本次发行超额配售所获得的部分资金以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

1,336,532股，新增发行股票数量 1,363,468股。由此，本次发行总股数扩大至

19,363,468股，发行人总股本由 175,538,000股增加至 176,901,468股，发行总股

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95%。

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实施合法、合规，符合相关的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实

施方案要求，已实现预期效果。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 2023年 10月 31日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bse.cn/）披露的《湖北开特汽车电子电器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87）。

二、超额配售股票和资金交付情况

开特股份于 2023年 9月 28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超额配售选择权已

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行使完毕。本次因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而延期交付的

http://www.bse.cn/


270.00万股股票，已于 2023年 11月 2日登记于九证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武汉

致道科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唯尔思恒戎利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殷实（广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殷实鸿

福齐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

公司（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 6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深圳巨鹿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犀牛之星-北交精选巨鹿 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秉辉

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秉辉专精特新 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晨鸣（青

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晨鸣 6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嘉兴金长川伍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票账户名下。以上对象获配股票（包括延期交

付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2023年 9月 28

日）起锁定 6个月。

获授权主承销商已于 2023年 10月 30日将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新增股票所

对应的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后划付给发行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3年 10月 30日出具

了众环验字（2023）0100059号《验资报告》。

三、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后公司股份变动及锁定期情况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后，公司主要股东持股及锁定期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限售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一、限售流通股

郑海法 45,251,489 28.72 45,251,489 25.78 45,251,489 25.58

1、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

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2、自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

权、除息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次发行上市前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3、前述第1至2项股票锁定

期届满后，本人在任职期间，将向发行人如实并及时

申报本人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将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进行减持，如拟进行减持，将通过在二级

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北京证券交易所认可

的合法方式进行减持。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所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在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本人在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本人在任期

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

满后6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承诺。4、如本人未履行

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5
、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

控股

股东

、实

际控

制人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限售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上述承诺为本人

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

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王惠聪 16,068,800 10.20 16,068,800 9.15 16,068,800 9.08

1、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

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发生变化的，本人/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2、自发

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次发行上市前本人/本
企业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3、
如本人/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

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4、在本人/本企业持股期间

，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

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本企业愿

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上述承诺为本企业真实意思

表示，本人/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

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本企业将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实际

控制

人之

一致

行动

人

胡连清 11,294,200 7.17 11,294,200 6.43 11,294,200 6.38

1、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

副董

事长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限售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导致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

守上述承诺。2、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

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3、在本人持股期间，若

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

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

机构的要求。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

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

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孙勇 4,960,000 3.15 4,960,000 2.82 4,960,000 2.80

1、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

导致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

守上述承诺。2、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

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3、在本人持股期间，若

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

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

机构的要求。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

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

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董事

郑冰心 3,440,516 2.18 3,440,516 1.96 3,440,516 1.94

1、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

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

生变化的，本人/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2、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

实际

控制

人之

一致

行动

人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限售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

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次发行上市前本人/本企

业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3、如

本人/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

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4、在本人/本企业持股期间，

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本企业愿意

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上述承诺为本企业真实意思表

示，本人/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

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本企业将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

武汉和盛海

达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2,478,000 1.57 2,478,000 1.41 2,478,000 1.40

1、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

处置、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2、如本

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3、在本企业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

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

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上述承诺为本企业真实意思表示，本企业自愿接受

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

承诺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自愿

限售

股东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限售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郑丹 1,398,000 0.89 1,398,000 0.79 1,398,000 0.79

1、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

导致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

守上述承诺。2、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

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3、在本人持股期间，若

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

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

机构的要求。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

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

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副总

经理

武汉和瑞绅

投资有限公

司

800,000 0.51 800,000 0.46 800,000 0.45

1、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

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

生变化的，本人/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2、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

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次发行上市前本人/本企

业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3、如

本人/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

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4、在本人/本企业持股期间，

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本企业愿意

实际

控制

人之

一致

行动

人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限售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上述承诺为本企业真实意思表

示，本人/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

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本企业将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

郑传发 549,000 0.35 549,000 0.31 549,000 0.31

1、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

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

生变化的，本人/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2、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

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次发行上市前本人/本企

业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3、如

本人/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

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4、在本人/本企业持股期间，

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本企业愿意

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上述承诺为本企业真实意思表

示，本人/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

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本企业将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

实际

控制

人之

一致

行动

人

余雄兵 300,000 0.19 300,000 0.17 300,000 0.17

1、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

处置、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持有以及通过和盛海达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不

财务

负责

人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限售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对本人持有的和盛海达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份额设立任

何抵押、留置、质押、其他债务负担（包括任何所有

权再转让协议、优先购买权、优先要约权或其他对任

何权利的任何类型的限制或授予），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

诺。2、前述第1项股票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任职期

间，将向发行人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

行减持，如拟进行减持，将通过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等北京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进

行减持。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在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本人在职期间每年转让的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股份均不得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就任

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

承诺。3、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

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4、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

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

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5、原承诺函内容与本追加承诺函内容不一致的

，以本追加承诺函所述内容为准。

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

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

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限售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张海波 300,000 0.19 300,000 0.17 300,000 0.17

1、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

处置、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持有以及通过和盛海达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不

对本人持有的和盛海达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份额设立任

何抵押、留置、质押、其他债务负担（包括任何所有

权再转让协议、优先购买权、优先要约权或其他对任

何权利的任何类型的限制或授予），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

诺。2、前述第1项股票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任职期

间，将向发行人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

行减持，如拟进行减持，将通过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等北京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进

行减持。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在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本人在职期间每年转让的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股份均不得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就任

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

承诺。3、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

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4、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

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

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5、原承诺函内容与本追加承诺函内容不一致的

，以本追加承诺函所述内容为准。

副总

经理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限售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

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

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李勇 300,000 0.19 300,000 0.17 300,000 0.17

1、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

处置、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持有以及通过和盛海达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不

对本人持有的和盛海达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份额设立任

何抵押、留置、质押、其他债务负担（包括任何所有

权再转让协议、优先购买权、优先要约权或其他对任

何权利的任何类型的限制或授予），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

诺。2、前述第1项股票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任职期

间，将向发行人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

行减持，如拟进行减持，将通过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等北京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进

行减持。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在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本人在职期间每年转让的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股份均不得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就任

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

承诺。3、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

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4、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

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

副总

经理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限售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5、原承诺函内容与本追加承诺函内容不一致的

，以本追加承诺函所述内容为准。

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

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

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李元志 300,000 0.19 300,000 0.17 300,000 0.17

1、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

处置、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持有以及通过和盛海达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不

对本人持有的和盛海达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份额设立任

何抵押、留置、质押、其他债务负担（包括任何所有

权再转让协议、优先购买权、优先要约权或其他对任

何权利的任何类型的限制或授予），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

诺。2、前述第1项股票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任职期

间，将向发行人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

行减持，如拟进行减持，将通过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等北京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进

行减持。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在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本人在职期间每年转让的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股份均不得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就任

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

承诺。3、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

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

董事

、董

事会

秘书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限售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4、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

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

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5、原承诺函内容与本追加承诺函内容不一致的

，以本追加承诺函所述内容为准。

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

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

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九证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0 0.00 137,500 0.08 550,000 0.31 自北交所上市之日起锁定6个月

本次

发行

的战

略配

售对

象

武汉致道科

创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0.00 175,000 0.10 700,000 0.40 自北交所上市之日起锁定6个月

本次

发行

的战

略配

售对

象

武汉唯尔思

恒戎利股权

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0.00 137,500 0.08 550,000 0.31 自北交所上市之日起锁定6个月

本次

发行

的战

略配

售对

象

殷实（广州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0 0.00 75,000 0.04 300,000 0.17 自北交所上市之日起锁定6个月

本次

发行

的战

略配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限售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殷实鸿福

齐发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

售对

象

开源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0 0.00 62,500 0.04 250,000 0.14 自北交所上市之日起锁定6个月

本次

发行

的战

略配

售对

象

南京盛泉恒

元投资有限

公司（盛泉

恒元量化套

利专项60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0 0.00 62,500 0.04 250,000 0.14 自北交所上市之日起锁定6个月

本次

发行

的战

略配

售对

象

深圳巨鹿投

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犀牛之

星-北交精选

巨鹿2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0 0.00 62,500 0.04 250,000 0.14 自北交所上市之日起锁定6个月

本次

发行

的战

略配

售对

象

上海秉辉私

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秉辉专精特

新1号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

0 0.00 62,500 0.04 250,000 0.14 自北交所上市之日起锁定6个月

本次

发行

的战

略配

售对

象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限售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

晨鸣（青岛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晨鸣6号私募

股权投资基

金）

0 0.00 62,500 0.04 250,000 0.14 自北交所上市之日起锁定6个月

本次

发行

的战

略配

售对

象

嘉兴金长川

伍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0 0.00 62,500 0.04 250,000 0.14 自北交所上市之日起锁定6个月

本次

发行

的战

略配

售对

象

小计 87,440,005 55.50 88,340,005 50.33 91,040,005 51.46 - -

二、无限售流通股

小计 70,097,995 44.50 87,197,995 49.67 85,861,463 48.54 - -

合计 157,538,000 100.00 175,538,000 100.00 176,901,468 100.00 - -

注：1、本次发行后（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未考虑战略投资者延期交付部分股票数量；本次发行后（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将全部战略投资者认购部分考虑在内，包括

延期交付部分股票数量。

2、数据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湖北开特汽车电子电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3日



（此页无正文，为《湖北开特汽车电子电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超额配售选择权

实施结果公告》之盖章页）

发行人：湖北开特汽车电子电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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